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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文件 
 

青黄政发〔2014〕53号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 

燃气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驻

区各单位： 

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协调发展，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的通

知》（青政办发〔2014〕20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

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和燃气配套费征

收、使用和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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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套费征收标准和使用范围 

（一）凡在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房屋建筑工

程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的地上

建筑面积缴纳配套费。 

2015年 12月 31日前，按每平方米 335元(其中供热配套费

115元)的标准缴纳；2016年 1月 1日起，按每平方米 400元(其

中供热配套费 115元)的标准缴纳。 

（二）配套费主要用于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外与城市主干网衔

接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包括道路、给水、雨水、污水、水处理、

环卫、绿化、路灯、交通、电力管沟土建、消火栓、公交候车亭

等设施的建设，规划配建的幼儿园、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和单位热

用户规划红线以外、居民热用户分户计量装置或入户端口以外的

各项供热设施的建设，区政府确定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二、配套费征收、使用和管理 

（一）建设单位应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前缴纳配套

费，由区城市建设局负责征收，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额缴入

财政，统一纳入预算管理。 

区城市建设局会同区财政局确定年度供热资金总体规模和

具体项目，区城市建设局履行供热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

和概算等审批职责，供热企业履行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程序。使

用供热配套费形成的资产为国有资产，归区政府所有。 

鼓励新建、改建、扩建各类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采用清洁能源

供热。整体采用天然气、地源热泵、海水源热泵等清洁能源供热

方式的用户，按照本通知规定的供热配套费征收标准和使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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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由清洁能源供热企业自行收取，并负责配套建设及运营维护

管理，形成的资产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确定。 

项目整体不需要供热的，不征收供热配套费。 

（二）在原址上不改变使用性质的建设项目,且能提供原房

屋建筑面积缴费依据的,按现行标准征收新增建筑面积配套费。 

（三）对符合配套费减免和调整征收环节的项目,按照以下

程序办理: 

1.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减免配套费政策及我区确定减免

配套费的建设项目(附件 1)，由区城市建设局按程序审核办理。

上述项目采用清洁能源供热的，由清洁能源供热企业提出申请，

区城市建设局提出审核意见,区财政局按照供热配套费标准补助

给清洁能源供热企业。 

2.区政府确定的调整配套费征收环节的建设项目，2016年 9

月 9 日前按照《关于房地产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费后置征收的通

知》（青黄建发〔2014〕153号）执行，2016年 9月 10日起按调

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环节项目以及办理要求（附件 2）执

行。 

因经济社会发展或公共利益需要调整征收环节的项目,由区

城市建设局会同区财政局提出意见报区政府批准后办理。 

（四）经批准执行配套费减免的项目,若改变原批准用途的,

按现行标准补缴配套费;竣工时实际建设面积大于原缴费面积的,

须按原缴费标准补缴配套费差额。 

（五）本通知下发前，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或政府批准

意见中涉及的配套费，均不含供热配套费。但上述情形中明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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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费包含供热配套费的，按约定或批准意见执行。 

三、配套费监督管理 

（一）区城市建设局负责建立健全配套费征收信息系统和开

发企业诚信考核体系,将欠缴配套费的建设单位列入失信单位名

录,并抄送工商行政管理、税务、人民银行、银行监管、规划、

国土资源房管等有关部门实施联动管理,对拒不缴费的建设单位

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追缴。 

（二）区城建局、区财政局、区监察局、区审计局要认真履

行职责,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的监督

检查，对违反规定擅自截留、挤占、挪用及减免缓缴配套费的,

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四、燃气配套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一）管道燃气民用户配套费按照建筑面积（不含人防工程

面积）每平方米 18 元的标准；工业用户及其他营业性用户按设

计日用气量不高于每立方米 700元的标准；非营业性用户（包括

各类学校、福利机构）按设计日用气量不高于每立方米 400元的

标准，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燃气企业自行收取并配套建设。其

中，居民用户配套建设至用户楼前管道燃气引入管接口处，单位

用户配套建设至项目规划红线处。 

（二）已建成的无燃气设施住宅项目，申请燃气配套的，按

每户 2208 元标准（含入网费、安装费及燃气表费）由燃气企业

自行收取并负责建设安装至用户。 

五、其他事宜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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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下发前，已办理配套费相关手续的项目，仍按原标准执行。

未尽事宜，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由建设单位向区政府提出申请，

按区政府的相关批复意见办理。 

本通知施行后《关于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政策的通

知》（青开管发〔2004〕101 号）、《关于规范村庄改造项目配套

费减免手续的通知》（青开管发〔2006〕32号）、《关于进一步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缴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青黄政发

〔2013〕40 号）、《关于对基础设施配套费返还使用有关补充规

定的通知》（青黄政发〔2014〕1 号）、《关于调整供热配套资金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开管办字〔2010〕2 号）、《关于供

热配套资金有关政策的通知》（青开市政公用〔2010〕42号）、《关

于调整供热配套资金有关政策的意见》（青开管办字〔2014〕8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配套费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

为准。 

 

附件：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项目 

      2.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环节项目以及办理

要求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 

2014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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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项目 
 

 

序号 减免事项 减免依据 

1 棚户区改造项目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 

2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

济适用住房项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1〕45号) 

3 
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造项

目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推进军

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发〔2002〕20号) 

4 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鲁

政发〔2012〕50号)、《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鲁

政发〔2014〕11号) 

5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若干意见》

(鲁政办发〔2013〕29号) 

6 
配套建设的初中、小学、幼儿

园项目 

《青岛市中小学校规划建设和

校舍场地管理办法》、《青岛市

学前教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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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省

减免配套费政策的建设项目 

 

8 区财政投资项目 本通知规定 

9 

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和各类普

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非营

利性教育设施项目 

本通知规定 

10 

公用雨污水泵站、处理站,给

水(中水)公用加压站, 换热

站,垃圾处理站(转运站),独

立公厕等城市公用设施 

本通知规定 

11 
独立建设或配建的停车场项

目 
本通知规定 

12 

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福

利院、医院等社会公益建设项

目及为住宅小区配建的街道

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公安派

出所、社区服务中心(站)、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站)、社区体育中

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站)、托

老所等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 

本通知规定 

13 工业项目 本通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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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环节项目 

以及办理要求 

 

对商品房项目配套费按以下时限和条件征收。 

一、多层、高层项目均自批准之日起半年内先行缴纳应缴配

套费的 50%,剩余 50%多层项目 1年内缴清、高层项目在建筑主体

工程封顶验收前缴清; 

二、申请调整配套费征收环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须无欠缴配

套费行为,并提供第三方抵押担保,担保人应为商业银行支行级

以上或担保机构,其中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应在 1 亿元人民币以

上,有 3年以上担保从业经历; 

三、前述项目应在批准之日起 6个月内办理施工手续并开工,

逾期不再执行上述优惠政策。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 

办公室，区人武部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2日印发 


